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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岗伸缩门项目技术要求

编制：

审核：

审批：

编制单位：赵固矿区治安保卫部二大队

编制日期：2026年2月26日
一、项目概况

赵固二矿主门岗、东门岗伸缩门采购更换项目，自2011年伸缩门投入使用以来，至今已使用15年之久。伸缩门又经2021年7.20洪水浸泡，电机老化、控制线路故障频繁，启闭卡顿、轨道磨损、跑偏、异响，投入较大资金多次维修仍反复失效，影响正常通行与值守秩序。
二、基本情况概述

更换主门岗、东门岗伸缩门，项目实施周期约7-10个工作日，自合同签订、设备进场后开始安装调试，至验收交付完毕，项目包括更换主门岗2套、东门岗1套，包括机头与伸缩门、电子遥控器各两套、轨道等相应配件。

三、执行标准和规范

1.总体设计及选用的设备均符合行业标准JG/T 154-2013《电动伸缩大门》。

2.GB/T 39188-2020 《户外电动门安全要求》。

3.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其他有关的现行标准，以上标准应执行最新版本。

四、建设要求

1.东门（一套）伸缩门长10米，宽0.8米，高1.67米；主门岗（二套）伸缩门长13米，宽0.8米，高1.67米。 

2.主料为铝材灰86mm*85mm*1.2mm异型方管，造型美观大方，小主料46mm*56mm*1.0厚，交叉料为铝材45mm*33mm*0.8厚优质八角料，六孔定位结实耐用，使运行更平稳自如，加宽触底面积。

3.网花内所用为16Ø*0.42mm厚不锈钢管，外加16#黑胶管，每个八角交叉料内置纤维耐磨胶，运行平稳无噪音。

4.轮子升级为优质铸铝轮，铸铝轮柱 ，造型美观大方。

5.轮中800MM，包外860MM，机头高度1.67米，门体高度1.6米。间距为中到中40cm。

6.驱动与电气要求，电机：直流无刷/交流；功率≥0.75kW（≤500kg）；防护≥IP54、绝缘≥F级；过热/过载/堵转保护，电源：AC220V±10% 50Hz；待机功耗低，控制：遥控（≥30m）、手动，绝缘电阻≥1MΩ；接地可靠漏电保护。

7.运行性能要求，速度：0.2–0.3m/s；偏差≤±10%，噪音：1m处≤65dB(A)，制动：紧急制动距离≤0.5m，手动推力：≤200N，耐久性：连续启闭≥10000次；故障率≤0.1%。

8.安全防护要求，遇阻反弹：受阻即停并反向，红外防撞：对射防夹， 紧急离合：断电可手动开关。

9.安装与验收要点，基础牢固、水平；有轨导向精准，接地可靠、线缆防护、防水密封，连续试运行≥50次无异常。
五、其他要求

主要设备清单参考配置清单（本次招标设备清单为参考清单，各投标单位所提供设备数量不能低于该清单，但最终以满足系统需求为准，若无法满足请自行补充。投标时需提供厂家（授权书及所投产品的检验报告）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品牌

	1
	伸缩门
	
	套
	3
	

	2
	单轨机头
	
	台
	3
	

	3
	遥控器
	
	把
	6
	

	4
	线控器
	
	台
	3
	

	5
	辅料
	
	套
	3
	


六、责任划分

（一）设备安装

1.乙方负责设备搬运、安装到位。

2.施工前，甲方应审核乙方设计的各设备的安装位置布置图；并双方签字确认。

3.设备安装施工前，乙方派相关专业人员积极配合协调安装，监督安装质量，并提供施工方案，提供设备安装必须的配套基础设施。

4.甲方负责提供可靠且符合要求交流AC220V电源。

5.甲方对施工方案里确定的线缆敷设路径及设备安装位置进行调整或更改时，应及时与乙方进行沟通。

（二）乙方责任

1.按甲方提供的资料，编制施工方案，并提交给甲方。

2.必须至少保证现场工程技术员1-3名，负责现场工程项目安装工作。

3.按照合同要求，按期交付产品，乙方应提前向甲方说明。

4.负责现场设备使用技术交底，免费培训甲方的技术人员和操作维护人员。

5.产品运抵甲方指定的仓储地点前，应提前1个工作日通知甲方，并配合开箱清点工作。

6.根据甲方需求及相应国家、行业标准详细分析设计本项目，按期完成项目建设。

7.在质量保证期内，无偿负责本工程的售后服务工作。该设备有承诺的，按承诺执行；无承诺的，接下列要求执行：

8.硬件设备属于质量原因损坏的，由乙方无偿更换；非质量原因造成的故障，承担维修、维护责任，费用由双方协商。

9.质保期外，乙方承担维修、维护责任，费用由双方协商。

（三）安全责任

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在施工过程中各自承担的安全责任，保护施工人员的安全和身体健康，防止因工伤亡事故的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如下：

1.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认真执行国家、行业、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在甲方的统一领导下，组成施工现场安全生产领导机构，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3.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不得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在组织施工生产时先落实安全保护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4.抓好安全教育；严肃劳动纪律；规范安全行为；净化作业环境；禁止野蛮施工，防止施工扰民。

5.甲乙双方各自负责施工期间人身安全问题，搞好自主保安，互助保安。

6.甲乙双方按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所有费用。乙方在施工工程中任何环节出现的任何不安全事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双方各自承担各自的损失。

七、图纸资料

1.乙方提交与设备相符的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

2.设备到货时必须提供所需图纸及资料纸质版和电子版，产品安装、使用、操作维护说明书，产品质量证明书（合格证），专用工具等。

八、产品质量要求


1.所有设备、附（配）件具备该类产品的功能要求，无瑕疵和缺陷，质量为合格产品，同时有明确的制造厂商；乙方工程施工所用材料及配件均为按国家规格条例生产的合格正规产品、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2.保证所提供设备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软件、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甲方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3.所有设备和附配件均应符合其规定的性能、无瑕疵和缺陷，必须有质量检验合格证、装箱单、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等相关资料，在交货时必须原包装现场拆封验收。乙方对质量问题负责包退、包换、包修，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4.缺陷保修：如果设备交付使用后，发现缺陷，乙方必须提出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直到最后纠正缺陷，乙方提供的质保从纠正之日起重新计算质保期。

5.质保期内整个系统质量保证由乙方负责，质保期满后，系统软件需要升级时乙方必须免费进行升级换代，硬件必须以成本价提供更新换代升级产品，并且负责终身免费维修，仅收取服务成本费，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6.本技术协议中所提的要求都是最低限的要求，乙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协议和国家行业有关标准的功能齐全的优质产品。

九、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必须符合技术协议提出的设备规格、技术条件及乙方承诺的其它指标。

2.设备由甲方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验收。

3.设备到达甲方所在地，应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甲方，由甲方会同相关人员根据有关清单进行验收。

4.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相关的竣工资料、图纸及其它必需的资料。

5.系统试运行时间为一个月，系统运行正常后，进行验收。
十、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事宜

1.为了系统的正常使用和维护方便，甲方在开工前确定好本系统今后的安装、维护和使用单位人员，全程参与整个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并接受乙方的系统基本知识培训、安装过程培训以及使用的调试和日常维护培训。

2.项目实施前期主要为理论培训为主。工程实施期间：由乙方工程师进行有关本项目安装实施及相关维护的系统性现场培训。以了解和掌握更深层次及更具专业性的系统理论和设备原理。培训的内容应满足甲方培训人员能熟练的操作设备使其良好运行，并能解决处理常规的故障，培训的结果应使其达到能进行日常维修和一般检修的水平。

3.质保期，保质期为本系统验收合格后投入正式运行后，设备质保期为三年，主体电机终身质保，凡由于本身原因而出现自然损坏，乙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4.乙方应指定负责本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协调工程全过程的各项工作，如工程进度、制造确认、包装运输、现场安装、使用调试、工程验收等。同时应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和运行，并负责解决设备制造及性能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详细解答甲方提出的问题。

5.在产品质保期内有质量问题的设备，由乙方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对非乙方责任造成的设备损坏，乙方有优先提供配件和修理的义务，配件应按成本价提供。

6.对甲方选购的与本系统设备有关的配套设备，乙方有提供技术配合的义务，并不由此而增加任何费用。

7.乙方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包括电话支持、现场技术支持。提供 7×24 小时热线服务，完善快速的售后响应机制，2小时内响应答复。质保期后，对产品进行保修时，只收取成本费。负责对售出的产品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乙方应对甲方进行的售后服务，在接到报修电话 2小时内响应并给出解决方案，甲方解决不了的问题乙方工程技术人员 24 小时到达现场处理问题，系统出现重大故障时，乙方技术人员需 8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8.乙方应定期对甲方进行巡回服务，设备出现问题，接甲方通知后乙方在2小时内做出有效反应，乙方技术人员在24小时内到甲方现场，处理问题不留隐患。

9.其他优惠条件： 质保期结束后，乙方承诺以最优惠的价格终身向用户提供扩容升级设备和备品备件等；

10.系统运行后乙方将终身向用户提供技术服务；


十一、项目工期

项目工期：合同签订后10天。

到货地点：新乡市辉县市袁庄村南赵固二矿。

12、 付款方式

无预付款，货到验收合格后出卖人按照合同总价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正常运行三个月后无质量问题，买受人根据资金情况分期承兑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合同总价款的10%为质保金，质保期满一年无质量问题一次付清。质保期内设备发生质量问题的，出卖人负责修复或更换该设备，待设备重新投入运行后，修复或更换部分重新开始计算质保期，未尽事项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十三、其他

1.本技术协议书若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通过协商友好解决；本项目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与甲方无关。

2.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有争议项，参考招标技术要求标准；

3.本协议未尽事项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